
 

樹木保護專業人員培訓考選及分級認證辦法 

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森林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十八條之六第

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所定樹木保護專業人員（以下簡稱樹保人

員），依其專業能力分級如下： 

一、初級：具備現場實地執行樹木保護相關工作項目

施工操作之能力。 

二、中級：具備前款與辦理樹木修剪、養護、健康調

查、普查及受保護樹木保護計畫撰擬相關工作項

目之能力。 

三、高級：具備前二款與辦理樹木移植復育、支撐、

健康檢查及疫病蟲害防治相關工作項目之能力。 

  前項樹保人員，應經下列程序認證後，中央主管機關

始發給樹保人員證書： 

一、初級樹保人員：依本辦法考選測驗及格，並經實

習及格，取得考選合格證明。 

二、中級及高級樹保人員：依本辦法考選測驗及格，

並經實習及格，取得考選合格證明；或依本辦法

完成培訓，並經測驗及格，取得培訓合格證明。 

第 三 條  報名初級樹保人員考選者，年齡應滿十五歲。 

  報名中級樹保人員考選者，應具備下列資格、條件之

一： 

一、初級樹保人員證書。 

二、丙級以上農藝、園藝或造園景觀職類技術士證。 

三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農業類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，



 

或專科以上學校樹木保護相關科、系、組、所、

學位學程（如附表一）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

明。 

  報名高級樹保人員考選者，應具備下列資格、條件之

一： 

一、中級樹保人員證書。 

二、乙級以上園藝或造園景觀職類技術士證。 

三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樹木保護相關

科、系、組、所、學位學程（同附表一）畢業證

書或同等學力證明。 

第 四 條 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樹保人員考選，其內容應包括考選

測驗及課程實習；考選測驗報名簡章，應載明考選樹保人

員級別、受理報名資格與報名起迄日期、測驗日期及地

點、報名費用、實習課程細部規範及其他相關事項，並予

公告。 

  前項考選測驗，應按樹保人員各級別科目分別辦理；

其辦理方式，得採紙本或電子化方式為之。 

  考選測驗各科目成績，應達七十分以上，始為考選測

驗及格；考選科目、測驗方式、計分方式、及格基準如附

表二。 

第 五 條  通過各級樹保人員考選測驗及格後，接受中央主管機

關舉辦之樹木保護相關法規、勞工職業安全衛生、職業倫

理、修剪、養護及相關課程實習，並經評量及格者，始發

給考選合格證明。 

  前項實習時數，初級至少八小時，中級及高級各至少

三十六小時。 



 

第 六 條  報名參加中級樹保人員培訓者，應具備下列資格、條

件之一： 

一、初級樹保人員證書。 

二、丙級以上農藝、園藝或造園景觀職類技術士證。 

三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證書或

同等學力證明。 

  報名參加高級樹保人員培訓者，應具備下列資格、條

件之一： 

一、中級樹保人員證書。 

二、乙級以上園藝或造園景觀職類技術士證。 

三、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樹木保護相關

科、系、組、所、學位學程（同附表一）畢業證

書或同等學力證明。 

第 七 條  報名參加前條樹保人員培訓者，應繳納報名及培訓費

用，並填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件、資料： 

一、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二、符合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證明文件。 

三、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半身照片二張。 

四、屬第九條第二項所定情形，應另行繳交三年內完

成培訓課程時數證明；屬第十條第二項所定情

形，應另行繳交前次培訓測驗成績單正本。 

五、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文件、資料。 

第 八 條 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樹保人員培訓之課程內容、時數及

測驗方式，如附表三。 

  前項培訓之部分課程，得以視訊或網路教學方式為

之。 



 

第 九 條  參加樹保人員培訓，缺課時數達總培訓時數五分之一

者，不得參加測驗；已繳之培訓費用，不予退還。 

  參加樹保人員培訓，於最近三年內曾完成前條附表三

所列課程者，得申請抵免相同課程之時數，及申請退還抵

免時數之課程費用。 

第 十 條  參加樹保人員培訓，完成培訓並經測驗及格，為培訓

合格，始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培訓合格證明。 

  前項培訓測驗成績不及格者，得於培訓測驗結束次日

起一年內，依第七條規定，申請再次測驗並免繳培訓費

用，且以一次為限。 

第 十一 條  經各級樹保人員考選合格或培訓合格者，應填具申請

書，檢附下列文件、資料，並繳納費用後，向中央主管機

關申請核發各級樹保人員證書： 

一、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二、考選合格或培訓合格證明正本及影本一份；正本

驗畢後發還。 

三、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半身照片二張。 

四、屬初級或中級樹保人員，取得高一級考選或培訓

合格者，應繳還原樹保人員證書正本。 

  前項申請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於規定者，發給樹

保人員證書。 

 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核發之各級樹保人員證書名冊，定

期公告。 

  第一項申請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，不得申請

各級合格證書。 

第 十二 條  樹保人員證書有效期間五年。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



 

者，得於樹保人員證書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內，向中央主管

機關申請展延並換證，逾樹保人員證書有效期間申請者，

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： 

一、初級樹保人員：於證書有效期間內，參加樹木保

護相關研習課程時數，至少十六小時。 

二、中級及高級樹保人員：於證書有效期間內，參加

樹木保護相關研習課程時數，至少三十六小時。 

  前項所稱樹木保護相關研習課程，指參加中央主管機

關舉辦、委辦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授課型講習

會、研討會、專題演講、專業訓練課程及其他樹木保護相

關研習課程；其研習課程名稱與時數及其他資訊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認可後於網站揭露；總研習課程時數應包含參加

樹木保護相關法規訓練三小時以上。 

第 十三 條  依前條規定申請展延並換證者，應填具申請書及檢附

下列文件、資料，於繳納費用後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： 

一、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二、樹保人員證書正本。 

三、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半身照片二張。 

四、樹木保護相關研習課程證明文件、資料。 

  前項文件、資料不完備者，應通知其限期補正；屆期

未補正或補正未完成者，駁回其申請。 

  第一項申請經審查合於規定者，以原證書有效期間屆

滿日之次日重新計算效期，發給各級樹保人員證書，每次

展延之有效期間以五年為限；不合規定者，駁回其申請，

並發還樹保人員證書。 

第 十四 條  重新申請樹保人員證書者，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



 

文件、資料，於繳納費用後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。 

一、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二、樹保人員證書正本。但屬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

樹保人員證書遺失或滅失者，應檢附切結書、考

選合格或培訓合格證明正本及影本一份；屬第十

七條第二項規定者，應檢附考選合格或培訓合格

證明正本及影本一份。正本驗畢後發還。 

三、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半身照片二張。 

四、申請日前五年內取得之樹木保護相關研習課程證

明文件、資料。 

  前項文件、資料不完備者，應通知其限期補正；屆期

未補正或補正未完成者，駁回其申請。 

  第一項申請經審查合於規定者，以核發日為基準，重

新計算有效期間後，發給證書；不合規定者，駁回其申

請，並發還樹保人員證書。 

第 十五 條  樹保人員證書毀損、遺失或滅失者，應填具申請書並

檢附下列文件、資料，於繳納費用後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

請換發或補發： 

一、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二、最近三個月內二吋脫帽半身照片二張。 

三、毀損者，檢附樹保人員證書正本；遺失或滅失

者，檢附切結書、考選合格或培訓合格證明正本

及影本一份，正本驗畢後發還。 

  前項換發或補發樹保人員證書之有效期間，至原樹保

人員證書有效期間屆滿為止；逾樹保人員證書有效期間申

請者，依前條規定辦理。 



 

第 十六 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樹保

人員證書： 

一、以詐欺、脅迫或其他違法方式取得樹保人員證

書。 

二、申請文件虛偽不實。 

三、轉讓、出借或出租樹保人員證書予他人使用。 

四、違反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三第一項規定，未經許可

砍伐、移植、修剪或以其他方式破壞受保護樹

木，或違反本法第三十八條之三第二項規定，受

保護樹木移植及復育計畫未經許可，逕行施工，

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。 

五、違反樹木保護相關地方自治條例規定，且經中央

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。 

六、受聘僱或受委託辦理樹木保護相關工作項目或執

行施工，違反與業務相關之施工規則或有關法令

規定，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義務，致雇主或委託

人違反森林法第三十八條之三或樹木保護相關地

方自治條例規定，且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

大。 

  樹保人員證書經撤銷或廢止者，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

其限期繳回；屆期未繳回，應公告註銷。 

第 十七 條  樹保人員證書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之一

撤銷或廢止者，其考選合格或培訓合格證明一併失效，於

處分確定後滿三年，始得再依本辦法規定參加樹保人員考

選或培訓。 

  樹保人員證書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之一



 

廢止者，得於處分確定後滿三年，依第十四條規定重新申

請領取樹保人員證書。 

第 十八 條  本辦法所定考選測驗與實習、培訓及測驗、樹保人員

名冊公告、證書核發、展延、換發、補發、撤銷、廢止或

公告註銷、樹木保護相關研習課程認可及網站揭露等事

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、委辦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或委託其他機關（構）、大專院校、法人或團

體辦理。 

  前項考選測驗或培訓測驗由受委任、委辦或委託機關

（構）命題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派員監試。 

第 十九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